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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年 5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水学[2021]60号文件，批准

该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主编单位为：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标准编制的主要实施

机构，联合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珠

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组建了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编制方案，

于 2020年 1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文献和资料收集

2020年 1 月，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洪水防御预案、方案编制

工作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如《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导则》

（SL596-2012）、《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编制导则》（SL 488-2010）、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 754-2017）》、《防台风应急预

案编制导则》（SL 611-2012）、《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导则（SL

666-2014）》、《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应急预案编制导则》（DL/T



1901-2018）、《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Z 720-2015）

等；同时收集整理了洪水监测、预报、预警等方面的标准，包括《水

文应急监测技术导则》（SL/T 784-2019）、《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2008）、《水情预警信号》（SL 758-2018）等；水工程调度方

面的标准，包括《水库调度设计规范》（GB/T 50587-2010）、《水

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SL 706-2015）、《大中型水电站水库调度

规范》（GB 17621-1998）等，洪水风险评估方面的标准，包括《洪

水风险图编制导则》（SL 483-2017）、《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

602-2013）等。

2020年 9 月，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长江流域内长江干流及岷

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滁河、水阳江、赣江、抚河、

信江、饶河、修水、澧水、湘江、沅江、资水、青弋江、漳河等主要

支流，以及成都市、宜宾市、绵阳市、重庆市、荆州市、武汉市、黄

石市、南京市、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赣州市、景德

镇市、上饶市、南昌市、九江市、常德市、益阳市、岳阳市、长沙市、

安庆市等全国重点和重要防洪城市的超标洪水防御预案。

（3）初稿编制

2020 年 10~11月，编制组提出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结合

收集到的资料，开展标准初稿编制工作，编制过程中，通过多次沟通

讨论，最终形成《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导则》（初稿）。

（4）立项申请



2020年 12月，编制组依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编制了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1

年 1月 8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组织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论证会，开

展了立项论证。超标准洪水是典型的极端事件，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

极大危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视指示批示精神，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总书记关

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九个坚持”原则，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认真反思超标准洪水防御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找出差距不

足，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超

标准洪水防御的总体考虑和各项准备措施，水利部 2020年开始组织

开展全国大江大河、重要支流（河流）及重点重要防洪城市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编制工作，并先后印发了办防[2020]51号和 205号文指导

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工作。但目前缺乏如何编制超标准洪水防御

预案的指导性技术文件，各地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还不规范。为

进一步规范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的编制，提高预案的科学性、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促进相关技术的推广，保障超标准洪水及时有效应

对，编制本标准是十分必要的。会议同意了本标准的立项，同时提出

了有关建议。

（5）征求意见稿编制

根据立项论证会意见，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分析，在此基础

上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于 2021年 9月形成《流域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编制导则》（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要点如下：



围绕流域超标准洪水条件下高洪河道、分洪溃口、库区淹没等特

殊场景开展了监测、预报、预警技术研究，针对防洪工程体系超标准

运用潜力开展了超标准洪水等级划分方法、工程非常调度运用方式、

条件和次序研究，基于超标准洪水风险调控需求开展了超标准洪水风

险动态评估技术研究，从防、抗、救三个方面梳理了流域超标准洪水

条件下必保、力保、弃守三类防护目标，提出了基于预报预警和工程

调度的“控、守、弃、撤”等应对措施。

聚焦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本标准提出了流域超标准洪水定义，

明确了标准内洪水与超标准洪水的区别与联系。标准内洪水可防可控、

重点通过防洪工程有序运用减少洪灾风险，即通过加强工程防守，充

分利用河道下泄洪水，合理利用干支流水库拦洪错峰，适时运用行洪

区（如洲滩民垸或滩区）行蓄洪水，相机运用流域内重要和一般蓄滞

洪区分洪，确保防洪安全。而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有限，主要通过挖

掘防洪工程体系防洪潜力，最大程度减少洪灾损失，包括：充分利用

水库防洪高水位与设计洪水位间的调洪库容进行拦蓄，适时启用重点

蓄滞洪区及蓄滞洪保留区，局部河段利用堤防超高挡水、抢筑子堤强

迫行洪、扩大河道泄洪能力，利用蓄滞洪区围堤超高抬高蓄洪水位增

加分洪总量，牺牲低标准防洪保护区用于行洪等措施，保障重点防洪

目标安全。

提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流域面积 3000km2以上的大江大

河及重要湖泊，同时考虑具有重要防护对象的中小河流也可借鉴参考，

将标准名称由《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导则》改为《流域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编制导则》，并根据名称对标准内容进行完善。

本标准主要是在总结大江大河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经验基

础上编制完成，鉴于各流域防洪特点不尽相同，具体防御预案会有所

差别，为提高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编制组征求了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

局和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分别对大湖和河

口风暴潮区相关条款内容及深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提高了《导则》的

代表性。

3、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立项论证审查意见中提出 3点主要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

情况分别如下：第一，把握好标准内容；第二，协调好标准内洪水与

超标准洪水的关系；第三，处理好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对象。编制

组经认真研究分析，并进行多次讨论，做出了修改。

2021年 8 月，征求了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意见，提出 3点

主要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情况分别如下：第一，在加强监测

预报预警的同时，强化预案预演条款，补充监督检查相关条款，实现

全闭合管理；第二，经济社会重要的中小河流可借鉴本标准编制超标

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原则突出流域、区域、城市统筹，上下游兼顾、

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编制组经认真研究分析，针对上述意见逐条

进行了修改完善。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由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等单位人员完成。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黄艳主要负责标准的框架制定、内容确定、阶段性成果审核、最

终成果审定；

徐照明、要威等，主要负责标准进度控制、阶段性成果审核；

丁毅、李安强等，主要负责标准整体布局、修改与审核；

任明磊等，主要负责超标准洪水风险动态评估分析及编制文稿；

冯宝飞、李洁等，主要负责超标准洪水监测预报预警文稿编制；

李昌文、胡晓张等，主要负责流域概况、超标准洪水防御目标与

原则、工程巡查与防守弃运用、转移安置与抢险救灾、责任与权限等

文稿编制；

罗斌、李洁等，主要负责信息报送及发布文稿编制；

喻杉、李荣波等，主要负责防洪工程超标准调度运用文稿编制；

蒋磊等，主要负责流域超标准洪水分级研究及编制文稿；

徐兴亚、王乐等，主要负责监督检查、超标准洪水防御档案管理

等文稿编制及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14章和 1个附录，分别为 1总则、2术语、3流域

概况、4流域超标准洪水分级、5 超标准洪水防御目标与原则、6超

标准洪水监测预报预警、7防洪工程超标准调度运用、8超标准洪水

风险动态评估、9工程巡查与防守弃运用、10转移安置与抢险救灾、

11信息报送及发布、12责任与权限、13监督检查、14超标准洪水防



御档案管理、附录 A附表格式。

2、来源依据

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是由被动抗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的依据。

当前无专门针对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的规程，现有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对超标准洪水概念界定不一，超标准洪水防御原则、目标、

权责描述模糊，超标准洪水防御对洪水风险、应对措施和工作任务缺

乏分段、分级、定量化和坐标化，编制的预案内容、深度、质量参差

不齐，新的科技和信息技术未合理反映，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开展相关标准编制工作，填补行业导则空

白，补齐后工程时期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的“短板”，为流域超标准

洪水综合应对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撑。本标准在总结长江流域超标准洪

水防御预案编制经验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变化环境下流域超标

准洪水综合应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国家

和行业对超标准洪水防御的要求，开展编制工作。

三、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是在总结长江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

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制，并涉及到黄艳教高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变化环境下流域超标准洪水综合应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关

于超标准洪水监测预报预警、灾害动态定量评估、防洪体系风险调控、

应急避险、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的专利，具体见下表：



表 1 本标准涉及的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应用章节

一种水位梯度的加权平均计算方法
流域超标准洪
水分级、超标准
洪水监测预报

预警

一种河湖历史水位量算方法

一种无资料、多碍洪构筑物的山区性河流洪水过程模拟方法

一种考虑历史极端洪水特征的多站洪水过程随机模拟方法

一种基于库容实时调节的堤坝溃决试验复合模拟装置

基于WebGL的洪水演进态势三维动态可视化展示方法

超标准洪水风
险动态评估

洪水风险评估方法和装置

一种跨流域调水工程对当地防洪影响风险因子识别方法

一种调水工程对当地防洪影响风险评估方法

一种多尺度多防洪工程措施运用情景下洪水模拟技术

一种超标准洪水灾害动态定量评估模型技术

水工程联合调度防洪减灾效益评估方法

工程超标准调
度运用

一种洪水调度方案优选方法

具备扩展性和结构化的水库调度规则库的构建技术

一种基于水工程调度效果互馈的超标准洪水风险调控方法

超标准洪水多综合调控计算的敏捷组态方法

可实现双端多场景协同的水利业务应用决策支持系统

基于 LBS的防洪应急避险方法
转移安置与抢

险救灾
洪灾应急避险方法

一种基于实时人群数据融合的洪灾应急疏散技术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

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2、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现行有关的标准是《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导则》（SL596-2012）、

《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编制导则》（SL 488-2010）、《城市防洪应急

预案编制导则（SL 754-2017）》、《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2008）、《水库调度设计规范》（GB/T 50587-2010）、《水

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SL 706-2015）、《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

（SL 483-2017）、《防洪风险评价导则》（SL 602-2013）等。

其中，《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导则》（SL596-2012）主要针对标准

内洪水提出了水库、堤防、蓄滞洪区和重要防洪控制站（断面）调度

方案编制方法，对超标准洪水所述方案较为原则。本导则在范围上增

加了分洪道、闸门及排涝泵站、河口挡潮闸，在深度上细化了水库群

联合调度方式、防洪工程相机配合运用次序确定、工程超标运用风险

分析等内容的编制方法，在方案上以目标河段为节点，不同量级为输

入，说明了防洪工程联合调度方案的编制次序和考虑要素等，是对洪

水调度方案的进一步实操化和具体化。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 754-2017）》重点阐述防洪

控制节点——城市的防洪预案编制，没有说明流域与节点的防御关系，

而在流域超标准洪水条件下，需要统筹流域防洪体系调度，兼顾左右

岸、上下游、流域与区域的防洪关系，确保重要堤防和保护对象安全；

《蓄滞洪区运用预案编制导则》（SL 488-2010）仅涉及到蓄滞洪区

的人员转移方案，而超标准洪水条件下，需要遵循各部分适度承担风

险，协调好“守”和“弃”的关系，低标准防洪保护区、水库库区等

亦面临应急避险的问题。因此，本标准将在现有技术标准基础上，结

合流域超标准洪水的特点，增加有关内容。

综上分析，本标准在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有序衔



接流域标准内与超标准洪水应对技术及措施，并结合新时期治水新思

路、防洪形势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水利信息化新技术，提出流域

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编制的明确规定，标准化对象更加具体，操作性

更强，与其他标准不存在交叉重复、矛盾等问题，协调性较好。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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